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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ndscapes, as perceived by people, are a product of either natural process or human intervention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y are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achieving the goals of Beautiful China, Beautiful Villag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They are also vital in improving human habitats ecologically, functionally, and culturally. Landscape 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are significant for maintaining spatial features, shap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enactment of a landscape legislation system is conducive to the scientific delineation of the zoning line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s, prime farmland preservation areas, and urban areas; signific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Landscapes are also vital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cologically livable and beautiful village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experiences of developing the rural 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LCA）system and promoting landscape legislation from six countries（economy）are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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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实现“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影响而形

成的、可以被人所感知的具有明显特征的“景观”，是综合提升人居环境形态美、功能美和文化美的重要载体和纽带，是保护魅力

国土特征、重塑区域特色禀赋、提升地方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景观立法体系的构建既有助于科学划定生态、农业、城镇等主要

控制线，对农业发展、生态功能的恢复及保护、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又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

本文介绍了 6个国家（经济体）开发的针对乡村景观资源的评估规划技术和保育治理体系，并分析了其通过立法机制推动景观资

源保育工作由被动向主动转化的经验。同时，本文从建立乡村景观资源特征数据库、探索景观特征营造和立法保育技术体系、通

过地方实践探索适宜我国国情的工作路径等方面提出了我国通过立法机制促进乡村景观可持续利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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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巨大经

济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乡村地区景观结构和

功能发生了剧烈改变。调查显示，新农村建设和集约

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乡村景观建设同质化、乡村

居民点空心化、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现象在我国乡村

地区普遍存在[1]。随着社会各界对乡村地区关注度

的不断提升，“千村一面”现象背后的乡村生态景观管

护不足、乡村景观特色消退、文化和地域化丧失等生

态、社会、文化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2]。

2021年 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了村庄规划

要“保留乡村特色风貌”“加强村庄风貌引导”，乡村景

观的保护、管理和规划正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

容。乡村景观内涵丰富，包含乡村生产生活、自然生

态和历史文化三个方面[3]，但截至目前，《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2014）等现有空间规划法律法规体系中仅提及对

“风景名胜区及周边乡、镇、村庄”的统筹利用，《美丽

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2015）中也仅对农房、

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设施等狭义景观要素进行了引导

和控制。

以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对景观的界定来看，我国对

乡村景观可持续利用方面的认知还不够全面，涉及景

观要素的管理制度分散破碎。从过往开展的实践来

看，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缺乏完整的工作框架，不利

于乡村景观评价、规划等工作的开展[4]，不利于多样

化乡村景观建设目标的实现和乡村景观社会生态系

统复杂性和变化性的管理[5]，无法满足我国美丽中

国、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根

本要求。

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早于我国，其乡村

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恶化、景观同质化、景观特征退

化等问题暴露较早，景观保护和风貌控制的相关法

律、政策较为成熟。分析典型国家（经济体）景观立法

进程的探索和转变历程对科学、系统地开展我国景观

保护、管理与规划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对科学

规范的乡村景观建设和高质量的国土空间建设有促

进作用。

本文首先梳理了典型国家（经济体）在景观立法

上采取的主要做法和实施效果，并对各国景观立法过

程中发生的重要转变和立法推进进行分析和对比，进

而以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体系构建为背景，对乡村景

观立法进程提出建议。由于各国语境中对景观的定

义存在偏差，本文采用《欧洲景观公约》（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中对景观的国际定义：“景观

（Landscape）是一片可被人们感知的区域，其特征是自

然和人类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景观概念的统一

语境[6-7]。考虑到不同国家（经济体）地理、文化、政治

体制上的巨大差异，本文不对法律体系及条文性质的

区别做过多赘述，而将关注点放在各国形成景观立法

体制机制的经验和主要成效，以期最大程度地为我国

景观保护、管理和规划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典型国家（经济体）乡村景观可持续利用政策

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环保意识的觉醒和

对乡村精神的重拾，荷兰、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纷纷通过立法的治理手段实现对景观的控制和保

护，建立了环境、社会、经济相协调的景观体系。

1.1 荷兰

荷兰土地资源较为紧缺，农业用地约占国土面积

的二分之一。受国土面积较小、海拔低的影响，围海

造田、土地开垦在荷兰有着悠久的历史。荷兰也是世

界上较早进行土地整备的国家，自 20世纪起，大规模

的土地整理深刻影响着荷兰农业发展和乡村景观，以

单一农业生产为目标的土地整理使传统的乡村景观

不复存在[8]。

1954 年，荷兰颁布第三部《土地整理法》（Land
Consolidation Act），首次将景观规划列入土地整理规

划的组成部分，乡村景观规划获得法律地位[9]。土地

整理的目标从以促进农业发展为首要目的向农业之

外的多元目的转变，如自然保护、休闲娱乐、村庄改造

等[10]。2008年，荷兰《空间规划法》进行了重要修编，

将“结构愿景”（Structure vision）纳入规划体系[11]，鼓励

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并将景观纳入政府环境愿景

中。经过不断地探索，乡村景观规划的目标范围更加

广泛，从为农业生产等经济因素服务逐渐发展为土地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rur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database, developing a landscape character legislation and technology system,
and determining a suitable work path for China′ s local practices are listed at the en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rural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Keywords：rural landscape;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landscape legislation; landscape character;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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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景观品质、生态保护等相结合的多元目标。景

观规划的内容逐渐完善不再局限于景观添绿，而是在

规划和设计中融入基础设施（道路、水渠等）、文化和

传统景观、生态和休闲需要[9]。同时，中央政府的职

能在景观规划中逐渐弱化，政府、社会团体、开发商、

农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平衡成为了法案关注的重点。

1.2 德国

二战以来，城市化、工业化和集约化农业使德国

城乡地区景观发生快速变化，并对景观生态功能、多

样性、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形成破坏[12]。公众对

生态健康、环境怡人、功能多样的景观需求[8]与乡村

人口流失、乡村结构形态割裂、生态环境恶化等现实

之间的矛盾[13]引发了社会对乡村景观的思考。在此

背景下，德国于20世纪70年代实施了名为“我们的乡

村应更美丽”（Our village should be more beautiful）的

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乡村向农业现代化和生态化转

型[13]。

1976年，联邦政府从国家层面推出《联邦自然保

护法》，明确了景观规划作为解决德国生态环境、协调

人地关系的法定地位[14]。在规划层级上，德国景观规

划与空间规划同时进行，并与农业规划、水系规划等

专项规划相互协调[15]。该法案在德国原有的基于生

物多样性的景观实践基础上，将关注点延伸至自然资

源要素（水、土壤、空气等），确定了景观规划作为自然

保护专项和综合性生态环境规划的双重职能[16]。在

规划实施上，景观规划对国土空间与生态环境信息进

行分享整合，对景观现状进行诊断，在不同层级上设

定景观发展目标，并对相关专项规划进行衔接协

调[16]。最终在联邦州、地区、城市、社区四个层级形成

联动的景观规划体系[15]，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实现景观

保护与管理的全域覆盖。

1.3 英国

早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在“如画风景”（Pictur⁃
esque landscape）美学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英国

乡村景观因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了英国民族文化

的象征[17]。二战结束后，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系列

问题促使英国乡村情节出现回潮，乡村景观意识逐渐

崛起[18]。1949 年制定的《国家公园和乡村通行法》

（The 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
所采取的基于特殊价值和杰出风景的场地划定的保

护方式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连续性，也忽视了城市

和乡村地区的生态、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价值[18-19]。科

学、量化的单一景观评价途径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基

于文化、生态、美学多元价值感知的景观评估开始在

地方开展[20]。

1993 年，在英国政府机构——乡村委员会（The
Countryside Commission）的推动下，景观特征评估

（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 LCA）作为景观评价

和管理的新工具得以推广[21]。景观特征作为一定场

地内使景观与众不同并创造出一种特定场地感受的

因素，其核心概念是帮助决策者、土地管理者、社区成

员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理解景观及其变化，并为决策的

制定提供基础[20]。景观特征评估可以在不同的空间

尺度开展，以满足不同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其评估结

果将以地图工具的形式纳入法定规划文件，为分配和

管理不同类型土地提供决策辅助，也为农业环境计

划、土地改造和恢复战略以及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的

实施提供重要信息[21]。

1996年，乡村委员会和英格兰自然署共同完成

了《英 格 兰 特 征 地 图》（The character of England
map）[22]，2002年，乡村事务局制定《英格兰和苏格兰

景观特征评估导则》（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
Guidance for England and Scotland）[23]，以“特征”为单

元的景观定性评估工具逐渐在威尔士、荷兰等地区推

广和发展。景观特征评估可以通过照片、地图和定性

描述为乡村景观规划（设计）提供依据，并为土地利用

性质变更（如指导农地退耕范围划定）、管理计划制定

（如环境敏感区补贴政策）提供信息，为乡村景观保护

和管理提供科学支撑[24]。

1.4 欧盟

农业景观是欧洲最具特色的景观特征。19世纪

60 年代，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逐渐形成[25]，政策推行初期，以提升农业供应能

力为导向的措施加速了农业集约化的进程，间接改变

了欧洲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格局[26]。政策初

期对环境问题的忽视引发了农业污染、生物多样性丧

失、文化衰退等系列问题，社会各界对乡村景观的关

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针对环境和景观

问题出台的政策也为欧洲景观政策的形成起到了促

进作用。

随着景观在国际层面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景

观对于整个欧洲的价值逐渐得到了国际共识，各国决

策者意识到由于自然生境的连续性和不同国家及地

区对景观认识和需求的复杂性及差异性，必须将欧洲

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来保护景观[27]。

2000年，欧盟制定了首部针对景观的国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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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欧洲景观公约》，明确了景观的国际定义，即“景

观是一片可被人们感知的区域，其特征是自然和人类

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6]。《欧洲景观公约》强调景观

“无处不在”的概念，鼓励各国制定国家景观政策，开

展景观保护、管理和规划工作，目前，已面向欧盟成员

国和非成员国签署。考虑到各国自然资源、文化传统

等的巨大差异，各缔约国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景观进

行立法保护，并遵守欧盟的基础条约，截至 2020 年

底，40个国家已签署[28]。英国景观特征评估（LCA）作

为《欧洲景观公约》要求的政策工具，在欧盟范围内得

以推广。

1.5 日本

20世纪 70年代末，日本乡村工业化完成以后，乡

村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差距逐渐消弭，“造村运动”开始

兴起，以振兴产业、发掘乡村魅力和特色为目标的“一

村一品”等活动的创建，使村町特色得到重塑[29]。

1992年，国家“地方分权”政令对以地方为主体的规

划管理探索进行鼓励。1999年，日本《食品、农业、农

村基本法》将环境保护理念融入传统的农业发展，乡

村景观创建逐渐兴起[29]。

2004年，日本《景观法》在地方公共团体的景观

实践和学者的推动下出台，从国家层面上明确了“良

好的景观是国民的共同资产”[30]的基本理念，并指出

主要通过地方自治和村民自发参与的方式对乡村景

观进行管理[3]。《景观法》不直接对景观进行控制，而

是对地方景观行政团体的景观规划管理行为进行制

度性约束[30]。《景观法》对国土开发、城市规划、农业振

兴等涉及景观的诸多事项进行衔接和协调，并将景观

规划置于国土资源管理的核心地位，以地方为主导，

促进当地资源调查和地域特色营造，推进“美丽日本”

“观光立国”等国家战略，旨在实现美丽而有风格的国

土、丰富而有趣的生活环境以及有活力的地域社会。

1.6 韩国

20世纪 70年代，韩国政府开展了著名的“新村运

动”，以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城乡贫富差距加

大和农村地区环境污染问题[31]。“新村运动”使韩国乡

村地区经济水平大幅提升，也对乡村文化建设和农民

意识提升产生了长足的影响[32]。2001年后，《农业农

村基本法》的制定使农村法律体系化，农村政策由经

济导向型向以生活环境改善和可持续性建设为目标

转变[33]。

2007年，韩国《景观基本法》出台，该法的制定参

考了日本《景观法》，范围上涵盖了城市和乡村地区，

明确了景观规划、景观委员会设定等主要事项[34]。《景

观基本法》的出台对韩国原有的《国土规划法》形成补

充，解决了以开发为导向的国土规划政策在城市近郊

和农村地域造成的景观形态混乱、无序开发和管理失

调等问题[35]。同时，在农林地区，《景观基本法》与后

续出台的《农村规划标准》《农村景观规划树立基准》

和《景观保护直补制度》等乡村景观政策协同实施，通

过农村景观规划和设计、农村景观直接经济补助等政

策措施，从乡村农业、自然、生活景观三方面进行综合

保护和提升，并对韩国乡村旅游业形成带动[36]。

2 典型国家（经济体）景观立法机制对比分析

通过对典型国家（经济体）乡村景观立法制度的

梳理发现，各国乡村在特定历史阶段都经历过由生态

恶化、社会变迁和文化衰退等复杂性问题引起的景观

危机，并在政府、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进行的积极实

践及立法推动下，借助景观法律体系在不同尺度上规

范景观保护、管理和规划，使乡村地区生产生活、自然

生态功能和历史文化得到良好发展。本文从以下四

个方面对典型国家（经济体）景观立法体系的趋势进

行分析（图1）。

2.1 景观立法的价值取向

在对景观的认识上，各国完成了从重要景观资

源、狭义景观场地向常态景观资源、广泛景观特征区

域的转变。景观立法的早期阶段，各国规划立法体系

中已经针对具有“特殊价值”的景观资源形成了立法

保护，如英国的《国家公园与乡村通行法》、德国的《帝

国自然保护法》、日本的《自然公园法》等，这些法律一

般通过设立国家公园/保护区对“突出的”自然风景、

野生生物和文化遗产资源形成了严格的立法保护[37]。

特殊景观分区、分级管理制度对景观保护起到了积极

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政策和资源的偏向性倾斜，使广

泛的城市边缘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地域性、常态性景观

及其依存的传统文化飞速消退。

随着传统农业农村景观的消逝，人们逐渐认识到

所有景观都有潜在的意义，并为社区提供价值和认同

感[38]。同时，人为划定边界的分区保护方式也反映出

其在应对人类与自然互动、自然生态系统扩散、野生

生物迁徙等影响景观的重要过程中的局限[14]。在欧

盟的推动下，更为综合、包容以及基于人类感知和景

观特征的景观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明确。

2.2 景观立法的主体

在景观立法的主体上，自下而上的改革推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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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方的参与和民间力量的觉醒对景观保护、管理

和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景观立法从单一主体向多元

融合转变。由于各国景观资源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

推动景观立法的主体存在较大差异。如荷兰的景观

立法由中央政府进行推动，英国的景观立法实践最早

由政府官方机构推动，日本的景观立法最早由地方团

体进行广泛实践，后由相关学者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立

法，韩国景观立法由地方自治团体推动。

在景观立法的参与主体上，随着乡村功能从单

一的农业生产向水源涵养、景观保护、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复合功能转变，政府、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和公

众的对话和协作逐渐成为实现景观可持续管理的国

际共识[39]。荷兰、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大多在价

值逻辑上明确了景观是公众的共同财产，并在法律

体系中明确公众参与环节，鼓励利益相关者的广泛

参与和权力下放。如荷兰环境愿景中明确将利益相

关方愿景融入规划文本中；英国景观特征评估

（LCA）过程中公众参与是规定流程，明确景观所有

者的感知对景观评价有重要意义；日本景观法明确

景观规划应事先召开意见听取会；韩国景观法将听

取居民及地方议会意见纳入景观规划法定程序[34]。

景观立法对公众参与的明确规定使审美偏好、文化

模式、人类行为等景观要素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全面

体现，在满足国家政策要求的同时兼顾利益团体的

不同需求，实现景观管理权、责、利的统一。

2.3 景观法与其他立法的衔接

从景观立法的权力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将景观资

源利用和管理的政策在不同层面上与国土空间规划、

城市规划、专项规划等进行衔接与融合，使其在土地

管理、生态修复、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发挥作用。荷

兰将景观规划融入《土地整理法》中，通过与国土空间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结合，在国土规划、省级区域规

划和地方土地利用规划三个层次进行严格的土地用

途管制，确保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8]。德国的《联

邦自然保护法》明确了景观规划作为法定规划的地

位[15]，以生态系统为指导，使景观规划与空间规划在

不同行政层级上对应进行，从规划顶层布局以及对相

关部门/专项规划进行统筹和协调，实现空间功能

复合、环境要素整合的景观管理体系。英国景观特征

评估（LCA）扮演着景观评价政策工具的角色，对不同

景观特征的空间尺度和边界进行识别并记录其特征

信息和景观变化，通过纳入不同层级的法定规划文件

发挥法定效力，协调不同尺度的地方发展规划中景观

管理、特征保护和利益相关者诉求。欧盟层面在国际

政策中融入对景观的考量，将景观指标纳入农业环境

评估方案，对农田林地、生物群落等景观要素进行协

调管理[40]。日本景观法为地方自主性景观条例提供

上位法，在国家层面的国土发展综合法、国土利用规

图1 典型国家（经济体）景观立法演变趋势

Figure 1 The trend of landscape legislation in typical countries（econo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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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法等法律中明确景观的地位，并从法律层面明确景

观法约束力，对城市规划法、自然公园法、自然环境保

护法、促进农业地区发展法和土地征用法等主要法律

进行协调完善[30]。韩国景观法将景观作为综合管理

的媒介，设立景观委员会为责任机构，解决了原有系

统中行政职能重叠或冲突的问题，以景观为切入点，

妥善解决了以开发为导向的国土规划体系对韩国近

郊农村地区造成的开发管理无序等问题，实现了城市

近郊、农村景观的可持续管理[34]。

2.4 景观法实施尺度

从实施尺度来看，各国景观立法基本实现了国土

空间的全域覆盖，根据其立法类型的不同，在不同层

级上发挥作用。如德国景观规划根据行政级别在四

个层级上开展，在联邦州层级上与州域空间规划纲要

对应，在地区层级上与区域规划对应，在城市层级上

与土地利用规划对应，在社区层级上与建设规划对

应。英国景观特征评估（LCA）可以在不同尺度的空

间开展，通过与不同层级的地方发展规划相衔接，建

立国土到地方尺度的多层级嵌套的空间框架，进而通

过景观分类/类型体系协调制定空间政策[39]。日本景

观法在城镇乡村地区实现国土空间的全域覆盖，打破

了传统的部门分割的行政方式，通过立法明确景观行

政团体在景观规划中的主要权责地位，由景观行政团

体进行景观地区（适用城市区域）和准景观地区（适用

非城市区域）两类景观规划实施区域的划分，以保证

规划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有效性。

3 启示与建议

3.1 启示

通过对典型国家景观立法经验的回顾发现，上述

各国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景观在生态、经

济、社会、审美等方面的综合价值，通过立法约束明确

了景观的重要地位，形成了具有本国经济、文化、社会

特色的景观体系。在各国语境中，景观立法的形式多

样，景观立法既可以作为政策工具，与其他景观政策、

规划衔接，在土地利用、生态涵养、历史文化保存等领

域发挥作用，又可以构建独立的法律体系，为不同部

门、行政单位提供综合的媒介。

我国乡村景观在学者、地方政府、社会群体的共

同推动下，取得了相关进展。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系列乡村政策

的助推下，乡村地区景观保护的经济基础得以建立，

乡村景观意识不断增强。学者在不同地域开展了乡

村景观特征评估及规划实践，如广西多民族自治

区[41]、三亚市乡村地区[42]、青海湖流域[43]、上海苏州河

流域[44]、北京市延庆区千家店镇[45]等，景观立法体系

推动的经验积累较为成熟。

我国国家层面暂无专门的景观立法文件，地方性

景观政策在景观行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青

岛市发布了《青岛市城市风貌保护管理办法》，2016
年之后厦门、威海、成都等城市相继发布了关于城市

风貌保护管理的条例。浙江省首先在省级层面出台

了《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条例主要针对城镇建

成区的景观风貌明确了管理办法。针对特殊的景观

资源，2011年杭州市发布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

管理条例》，2020年桂林市编制了《桂林市喀斯特景

观资源可持续利用条例》。针对乡村地区，国家层面

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文件，以及地方层

面的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文件，均未对乡镇、村庄景

观的保护管理进行详述。我国广义景观价值在规划

体系中体现不足，现有景观立法存在一定的城乡割

裂，且对景观的认识仍停留在特殊景观资源、独特审

美价值等狭义景观和景观要素上。

群众对景观的公众意识不断觉醒，其中较为有代

表性的是 2000年“市民状告青岛规划局行政许可案”

和 2003年“律师就杭州市曙光路南西湖风景区建设

老年大学状告规划局案”，以公民为主体对青岛滨海

景观的不合理开发及西湖景观的不合理建设提出上

诉，以维护良好的公共景观[46]。此后，公共景观诉讼

在我国河南、新疆等地都有发生。在景观评估、保护、

管理政策和工具中增加“人对于景观感知和影响作

用”的考量，有助于避免在景观决策中发生“权力审

美”等现象，提升公众对景观建设的认同感。

总体而言，我国还未形成针对景观资源评估、保

育、利用的完整工作框架，涉及景观要素的管理制度

分散破碎，建立更为科学、系统、协调的景观工作框架

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落实，并对乡村生态

系统功能修复、传统和历史空间保护、文化记忆恢复、

认同感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3.2 建议

首先，明确景观资源在自然资源体系中的关键地

位和重要意义，在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中尝试增加景观

特征评估专题研究，建立景观资源特征数据库。借助

我国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行政机构重组的政策机

遇，在不同尺度上开展覆盖全域的景观资源梳理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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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促进政策制定者、规划师、开发商和普通公众对景

观资源挖掘和景观特征识别的积极合作。可将可感

知的景观作为土地多目标发展的媒介，将不同利益相

关者的诉求融入到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活

动的决策过程中来，从而制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

展路径。

其次，通过在地方试点示范，有控制、有引导地逐

步探索适宜我国国情的景观特征评估、营造和立法保

育工作，支持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法、技术体系

和工作路径。建议以 2018年国务院批复的以“景观

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示范主题的桂林市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试点，开展对桂林景观资源的全

面梳理，依据景观特征划定景观特征分区、制定景观

发展目标、绘制景观政策分区图，并将其纳入桂林可

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明确其法律地

位，为其他地区开展相关工作先行先试。

最后，在地方专项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在国家层

面上整体推进景观特征评估、营造和立法保育工作：

①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特征评估技术导则，并开

展覆盖国土空间的景观特征评估，对我国景观资源进

行清点；②对我国敏感度高、特色鲜明的景观资源进

行整体梳理，统筹新一轮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实现跨

区域景观的协同发展；③推进景观特征评估、营造和

立法工作同国家“十四五”、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的衔

接，在国家层面上将景观特征资源评估、营造和保育

工作提升至法律高度，形成权责分明、相互衔接的景

观制度，更好支持“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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